
(stock code: 986)

INTERIM REPORT
 2010/2011

中期報告
 2010/2011



南興集團有限公司     中期報告2010/20111

公司資料

董事

劉松炎先生

 （主席、董事總經理兼行政總裁）
劉美華女士

鄧紅梅女士

陳清好女士

項 亮先生
Pravith Vaewhongs先生*
丘鈞山先生*
謝旭江先生*

* 獨立非執行董事

公司秘書

陳國材先生

審核委員會

丘鈞山先生（主席）

Pravith Vaewhongs先生
謝旭江先生

薪酬委員會

劉松炎先生（主席）

Pravith Vaewhongs先生
謝旭江先生

核數師

信永中和（香港）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

執業會計師

香港

銅鑼灣

希慎道33號
利園

43樓

註冊辦事處

Clarendon House
2 Church Street
Hamilton HM 11
Bermuda

總辦事處及主要營業地點

香港

新界

元朗

青山公路99-109號
元朗貿易中心27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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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之中期業績

南興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宣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團」）

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業績連同上年度同期之比較

數字如下。該等中期業績未經本公司之核數師審核或審閱，惟已由本公司之審核委員會審

閱。

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益 3 34,725 37,407

銷售成本 (28,833) (35,079)  

毛利 5,892 2,328

其他收入及收益 3,968 2,105

銷售及分銷成本 (1,557) (1,595)

行政開支 (12,956) (8,724)

其他開支 (614) (1,049)

財務成本 (1,065) (1,747)  

除稅前虧損 4 (6,332) (8,682)

稅項 5 – (2)  

母公司普通股股權持有人應佔期內虧損 (6,332) (8,684)
  

中期股息 6 – –
  

每股虧損 7

基本 (1.0497)港仙 (2.0753)港仙
  

攤薄 不適用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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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二零一零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零年

三月三十一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69,775 67,199
投資物業 6,960 6,960
預付土地租金 15,155 14,800  

非流動資產總額 91,890 88,959  

流動資產
存貨 10,801 14,722
應收賬款及應收票據 8 10,935 11,721
其他應收款、預付款及已付按金 75,708 49,070
持作買賣投資 – 47
可收回稅項 234 –
已抵押定期存款 2,025 12,041
現金及銀行結餘 633 5,618  

流動資產總額 100,336 93,219  

流動負債
應付賬款及應付票據 9 15,810 21,917
其他應付款及應計費用 12,486 17,071
銀行及其他借貸 75,847 77,838
融資租約承擔 – 65
應付稅項 249 904  

流動負債總額 104,392 117,795  

流動負債淨額 (4,056) (24,576)  

87,834 64,383
  

資本及儲備
股本 60,322 50,272
儲備 10,887 (6,427)  

71,209 43,845
非流動負債
銀行及其他借貸 16,625 20,538  

87,834 64,383
  



中期報告2010/2011    南興集團有限公司 4

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

股本 股份溢價
購股權
儲備 繳入盈餘 匯兌儲備

股本
贖回儲備 累計虧損 總額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二零零九年四月一日 
（經審核） 41,404 127,008 363 2,031 23,100 464 (164,007) 30,363

換算海外附屬公司財務報表

產生之匯兌差額 – – – – (652) – – (652)        

直接於股本中確認之 
期間總收入及開支 – – – – (652) – – (652)

期間虧損 – – – – – – (8,684) (8,684)        

期間總收入及開支 – – – – (652) – (8,684) (9,336)        

發行股份 440 529 – – – – – 969        

於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41,844 127,537 363 2,031 22,448 464 (172,691) 21,996
        

於二零一零年四月一日 
（經審核） 50,272 170,806 – 2,031 24,242 464 (203,970) 43,845

換算海外附屬公司財務報表

產生之匯兌差額 – – – – 4,551 – – 4,551        

直接於股本中確認之 
期間總收入及開支 – – – – 4,551 – – 4,551

期間虧損 – – – – – – (6,332) (6,332)        

期間總收入及開支 – – – – 4,551 – (6,332) (1,781)        

發行股份 10,050 19,095 – – – – – 29,145        

於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60,322 189,901 – 2,031 28,793 464 (210,302) 71,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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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營活動之現金（流出）流入淨額 (59,764) 2,568

投資活動之現金流入淨額 11,579 583

融資活動之現金流入（流出）淨額 44,891 (9,175)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之減少淨額 (3,294) (6,024)

於四月一日之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5,041) 1,635

外匯調整 4,551 (652)  

於九月三十日之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3,784) (5,041)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結餘之分析

現金及銀行結餘 633 489

有抵押銀行透支 (4,417) (5,530)  

(3,784) (5,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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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呈列基準

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會計師公

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

告」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16之披露規定而編

製。該等財務報表以港元（「港元」）呈列，除非另有指明，否則所有金額均四捨五入至

最接近之千位數。

2. 會計政策

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乃根據歷史成本慣例編製，並已就重估若干以公平價值入賬之

金融資產及負債作出修訂。該等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所採用之會計政策與本集團截

至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經審核財務報表所採用者一致。

於本中期期間，本集團首次應用下列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並於本集團於二零一零年

四月一日開始之財政年度生效之新訂及經修訂準則、修訂及詮釋（「新訂及經修訂香

港財務報告準則」）。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號 

（經修訂）

首次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號 

（修訂本）

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號首次採納香港財務

報告準則－首次採納者之額外豁免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 

（修訂本）

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以股份付款－集團

以現金結算之以股份付款交易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 

（經修訂）

業務合併

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經修訂） 綜合及獨立財務報表

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修訂本） 修訂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金融工具： 

確認及計量－合資格對沖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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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 

委員會）－詮釋第17號

向擁有人分配非現金資產

載於二零零八年十月頒佈之香港 

財務報告準則之改進之香港 

財務報告準則第5號之修訂

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5號持作出售 

非流動資產及終止經營業務－計劃出售於 

附屬公司之控股權益 

香港詮釋第4號 

（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經修訂）

租賃－釐定有關香港土地租賃之租期

二零零九年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 

改進

修訂多項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採用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對本會計期間或過往會計期間所編製及呈列之

業績及財務狀況均無重大影響。因此，並無確認任何前期調整。

3. 分類資料

本集團呈報分類資料之主要方式為業務分類。

本集團之經營業務乃根據其業務及所提供之產品及服務之性質而組成及分別管理。

本集團各業務分類指策略性業務單位，其所提供之產品及服務所受風險及所得回報與

其他業務分類並不相同。業務分類之詳情概述如下：

(a) 製造及銷售積層板分類為主要用於製造電訊、電腦相關產品及視聽家居產品之

工業積層板供應商；

(b) 製造及銷售印刷線路板（「印刷線路板」）分類為主要用於製造視聽家居產品之

印刷線路板供應商；及

(c) 製造及銷售銅箔分類為主要用作製造工業積層板及印刷線路板之銅箔供應商。

2. 會計政策（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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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類資料（續）

在釐定本集團之地區分類時，分類收益乃根據客戶所在地計算，而分類資產乃根據資

產所在地計算。

分類間之銷售及轉讓乃參考銷售予第三方之銷售價（按當時市價釐定）進行交易。

本期內本集團按業務分類之收益及業績，連同二零零九年同期之比較金額分析如下：

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製造及
銷售積層板

製造及
銷售印刷
線路板

製造及
銷售銅箔 對銷 綜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分類收益：

對外客戶銷售 3,695 28,748 2,282 – 34,725
分類間之銷售 10,852 – 1,429 (12,281) –
其他收益 4,427 139 – – 4,566     

總計 18,974 28,887 3,711 (12,281) 39,291
     

分類業績 2,914 1,197 (3,269) 842
   

利息收入 1
未分配開支 (6,110)
財務成本 (1,065) 

除稅前虧損 (6,332)
稅項 – 

期內虧損 (6,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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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類資料（續）

截至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製造及

銷售積層板

製造及

銷售印刷

線路板

製造及

銷售銅箔 對銷 綜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分類收益：

對外客戶銷售 13,504 22,970 933 – 37,407
分類間之銷售 5,287 – 3,857 (9,144) –
其他收益 3,455 331 (1,061) (620) 2,105     

總計 22,246 23,301 3,729 (9,764) 39,512
     

分類業績 (1,523) (649) (4,095) (6,267)
   

利息收入 29
未分配開支 (697)
財務成本 (1,747) 

除稅前虧損 (8,682)
稅項 (2) 

期內虧損 (8,684)
 

4. 除稅前虧損

本集團除稅前虧損已扣除╱（計入）下列各項：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員工成本

－薪金及工資 7,338 9,048

－其他員工成本 65 96

折舊及攤銷 1,270 2,525

出售持作出售投資物業之收益 – (1,688)

外匯虧損，淨額 943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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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稅項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即期稅項

－香港利得稅 – –

－香港以外 – 2  

期內稅項支出 – 2
  

香港利得稅

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香港利得稅乃根據期內於香港產生或來自香

港之估計應課稅溢利按16.5%（二零零九年：17.5%）之稅率作出撥備。由於本公司及

其在香港營業之附屬公司於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及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期間內並無應課稅溢利，因此於綜合財務報表內並無就香港利得稅作出任何撥

備。

海外所得稅

產生自其他司法權區之稅項乃按相關司法權區之適用稅率計算。

6. 中期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就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宣派中期股息（二零零九年：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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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每股虧損

(a) 每股基本虧損

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每股基本虧損乃根據母公司普通股股權

持有人應佔期內虧損6,332,000港元（二零零九年︰虧損8,684,000港元）及期

內已發行普通股之加權平均數603,223,800股（二零零九年︰418,438,800股）

計算。

(b) 每股攤薄虧損

本集團並無就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期間之每股基本虧損之攤薄作出調

整，原因為本集團於本期間概無具潛在攤薄影響之已發行普通股。

截至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止期間，每股攤薄虧損與每股基本虧損相同，原因

為本公司之尚未行使購股權於該期間之影響導致每股基本虧損減少。

8. 應收賬款及應收票據

二零一零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零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應收賬款 12,184 12,732

減：已確認減值虧損 (1,249) (1,249)  

10,935 11,483  

應收票據 – 238  

10,935 11,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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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應收賬款及應收票據（續）

本集團之政策為給予其貿易客戶介乎3至6個月之信貸期。此外，或會對若干已建立長

期合作關係並有良好過往還款記錄之客戶給予較長信貸期。本集團概無就該等結餘持

有任何抵押品。

於報告期末之應收賬款及應收票據（扣除已確認減值虧損）按發票日期之賬齡分析如

下：

二零一零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零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3個月內 10,109 8,231

4至6個月 414 792

6個月以上 412 2,698  

10,935 11,721
  

9. 應付賬款及應付票據

於報告期末之應付賬款及應付票據按發票日期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零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零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3個月內 7,384 6,635

4至6個月 1,766 3,171

6個月以上 6,660 12,111  

15,810 21,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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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務回顧及展望

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之綜合營業額為34,725,000港元，較去年

同期之37,407,000港元減少7%。本集團之虧損由截至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

8,684,000港元減少至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6,332,000港元。

本集團仍持續錄得虧損淨額乃由於工業積層板及印刷線路板市場之經濟復甦未如預期所

致。然而，因本公司可更佳控制其經營成本，故虧損較去年同期減少27%。

本集團正於其核心工業積層板及印刷線路板業務以外之業務物色新投資機遇。本集團於汽

車電池業務之投資已接近完成。

工業積層板業務

於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工業積層板業務錄得營業額3,695,000港元（二零

零九年：13,504,000港元），約佔本集團營業額之10%，並較去年同期大幅減少73%。本集

團已將其業務重心調整至印刷線路板業務，導致向本集團外部客戶銷售工業積層板產品減

少。日後，此業務將專注於向本集團之印刷線路板業務供應工業積層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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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續）

工業積層板業務（續）

本集團有意出售若干產生虧損之附屬公司，尤其是，持有於中山之積層板廠房、於泰國之銅

箔廠房及於珠海之閒置廠房之附屬公司。有關出售事項之詳情載於下文。

本集團亦有意出售蘇州生產廠房予蘇州市政府。誠如日期為二零一零年十一月四日之公告

所述，蘇州廠房已自二零零九年起停產並自此一直閒置。蘇州市政府願意收回該土地作進

一步城市發展。本集團已按令人滿意之代價初步達成一項協議。 

印刷線路板業務

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印刷線路板業務錄得營業額28,748,000港元（二零

零九年：22,970,000港元），約佔本集團營業額之82%，並較去年同期增加25%。

於回顧期內，本集團更注重印刷線路板業務。儘管整體而言，印刷線路板市場並未好轉，本

集團仍取得25%之營業額增長。本集團已藉參加貿易展覽及推出更積極之市場推廣及宣傳

活動而成功吸引新客戶。預期印刷線路板業務於未來數年將為本集團之重心。

中國內地珠海廠房尚未開始營運，因管理層認為按目前銷售水平將無法達致收支平衡。誠

如上文所述，管理層擬出售該廠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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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續）

銅箔業務

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位於泰國之銅箔廠房錄得虧損3,269,000港元（二零

零九年：虧損4,095,000港元），此乃由於銅材及其他生產材料價格持續高企所致。

誠如上文所述而詳情載於下文，本集團擬出售泰國附屬公司以盡量減低經營成本。

建議出售產生虧損附屬公司

鑑於若干生產附屬公司（尤其是該等持有於中山之積層板生產廠房，於珠海之閒置廠房以

及於泰國之銅箔生產廠房之附屬公司）持續產生虧損，董事會已於審慎考慮後決定出售該等

附屬公司以改善本集團之整體表現。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二十八日，本公司之一間全資附屬公司與由本公司其中一名董事全資擁

有之一間公司（「買方」）訂立一份買賣協議，據此，買方同意收購而本集團同意出售本集團

之若干附屬公司，代價為28,000,000港元。然而，於出售事項後，根據本集團與已出售附屬

公司之間之一份總供應協議，已出售附屬公司將繼續為本集團之生產供應商，為期直至二

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

董事認為，由於已出售附屬公司多年來一直產生巨額虧損，故出售事項乃符合本集團之整

體最佳利益。

該等交易為上市規則所界定之主要出售及關連交易，以及持續關連交易，因此須經獨立股

東批准後，方可作實。



中期報告2010/2011    南興集團有限公司 16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續）

收購汽車電池業務

誠如自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以來之一連串公告所述，本集團正就一項電動車電池相關業務（「目

標公司」）之可能非常重大收購訂立多份諒解備忘錄。

於二零一零年四月十五日，本公司與一間汽車電池公司（「賣方」）就一項建議收購訂立一份

協議，該協議隨後已因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根據上市規則認為該交易構成

一項反向收購交易而終止。於二零一零年七月十六日，本公司與賣方訂立一份協議，據此，

本公司有條件同意向賣方收購目標公司已發行股本之9.9%，代價為170,000,000港元，將部

分以現金而部分以本公司發行可換股票據之方式支付予賣方。目標公司獲獨家許可應用製

造電動車之電動車電池技術。

有關交易為上市規則所界定之主要交易，因此須在將於二零一零年十一月三十日舉行之股

東特別大會上獲股東批准。

結論

本集團於去年經歷高生產成本及利潤大幅縮減。疲弱經營業績亦對本集團之現金流量狀況

造成相當壓力。本集團將繼續實施一系列成本削減措施以緩解上述情況，並亦將探索其他

各種機會，以改善目前業務模式。

另一方面，本集團認為引入新投資以令業務多元化乃對本集團有利。除汽車電池業務外，本

集團將繼續物色新投資機遇，以進一步令其業務組合多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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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續）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根據本集團之政策，本集團主要依賴內部產生資金及銀行借貸為其業務經營及擴充計劃提

供資金。

於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之現金及銀行結餘以及已抵押定期存款總額為2,658,000

港元（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17,659,000港元）。銀行貸款及其他借貸總額由二零一零

年三月三十一日之98,376,000港元減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之92,472,000港元。所產生

之財務成本由截至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1,747,000港元減至截至二零一零年

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1,065,000港元。本集團之資產負債比率（即負債淨額除以股東權益

總額加負債淨額）亦由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之0.75減至0.59。負債淨額包括銀行及其

他借貸、應付賬款、應付票據及其他應付款以及應計費用減現金及銀行結餘。於二零一零年

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之流動比率為0.96（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0.79）及流動負債淨額

為4,056,000港元（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24,576,000港元）。

由於期內嚴格控制經營虧損，本集團於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之整體財務狀況較於二零零

九年九月三十日之狀況為佳。管理層認為現時銀行借貸水平及資產負債比率處於合理水平，

惟將會即時採取措施，務求透過若干融資活動改善因於過往年度短期及長期借貸錯配而產

生之流動負債淨額狀況。於回顧期內，本公司與配售代理訂立配售協議，透過配售可換股債

券以籌集資金，有關詳情載於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零年七月二日之公告。於報告日期後，本

集團於兌換可換股債券後發行77,220,077股股份籌集得資金20,000,000港元。透過於兌換

餘下可換股債券後發行股份將籌集額外資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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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續）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續）

此外，管理層經已實施計劃出售若干非營運物業及資產，從而為本集團之營運提供額外營

運資金。

本集團負債之到期日分析如下：

二零一零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零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須於一年內償還 81,028 77,838

須於第二年償還 4,224 6,561

須於第三至第五年償還（包括首尾兩年） 5,554 10,001

須於五年後償還 1,666 3,976  

92,472 98,376
  

本集團之借貸與現金及銀行結餘主要以港元、泰銖及人民幣（「人民幣」）計值。鑑於泰銖及

人民幣持續升值，本集團預期其營運成本將承受壓力。

已抵押資產

於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為取得銀行融資而作出抵押之資產約值62,367,000港元

（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81,324,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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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續）

僱傭、培訓及酬金政策

於回顧期間內，本集團繼續精簡員工架構，並致力於員工發展及培訓計劃，以提升員工質

素。於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之僱員人數約為425人（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

431人）。薪酬乃根據員工之工作性質、經驗及市況而釐定。合資格僱員可按本集團之經營

業績及個人表現而獲發酌情花紅及購股權，以論功行賞為原則。

董事於股份及相關股份之權益及淡倉

於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本公司董事於本公司之股份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證券及

期貨條例」）第XV部份第7及8分部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權益（包括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

之該等條文彼等被視為或當作擁有之權益），或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須記入該條所

指之登記冊之權益，或根據上市規則所載之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

準守則」）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權益如下：

於本公司普通股之好倉

董事姓名 身份

擁有權益之

本公司

普通股數目

佔本公司已發行

股本百分比+

劉松炎先生 實益擁有人 546,000 0.09

劉美華女士 實益擁有人 219,200 0.03

+ 百分比指擁有權益之普通股數目除以本公司於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之已發行股份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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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於股份及相關股份之權益及淡倉（續）

除上文所述者外，於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本公司一名董事於本公司若干附屬公司非實

益持有股份，純粹為遵守最少有兩名股東數目之先前規定。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本公司董事或主要行政人員於本公司或其

任何相聯法團（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份所界定者）之股份、相關股份或債券中概無擁有根

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份第7及8分部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權益或淡倉（包括根據證

券及期貨條例之該等條文彼等被視為或當作擁有之權益及淡倉），或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352條須記入於該條所指之登記冊之權益或淡倉，或根據標準守則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

之權益或淡倉。

購股權計劃

本公司設有一項購股權計劃，以向合資格參與者對本集團作出之貢獻提供激勵或獎勵及╱

或使本集團可招聘及挽留高質素之僱員，並吸引對本集團及本集團持有股權之任何實體有

價值之人材。

於二零一零年四月一日及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概無任何尚未行使之購股權。於截至二零

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概無根據本公司之現有購股權計劃授出任何購股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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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認購股份或債券之權利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本期間之任何時間，概無任何董事或彼等各自之配偶或未成年之子女

獲授任何可透過購入本公司之股份或債券而獲利之權利，或彼等亦無行使任何該等權利；

或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並無訂立任何安排，致使本公司董事或彼等之聯繫人士可透過

購入本公司或任何其他法人團體之股份或債券而獲利。

主要股東於股份及相關股份之權益

於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本公司須存置之登記冊，以下人士

於本公司已發行股本中擁有5%或以上之權益：

於本公司普通股之好倉

主要股東名稱 身份

擁有權益之

本公司

普通股數目

佔本公司

已發行

股本百分比+

陳鍾 實益擁有人 110,000,000 18.23

辛德盛 實益擁有人 39,132,000 6.48

徐東 實益擁有人 44,530,000 7.38

+ 百分比指擁有權益之普通股數目除以本公司於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之已發行股份數目。

除本報告所披露者外，於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概無任何人士（除權益載於上文「董事於

股份及相關股份之權益及淡倉」一節之本公司董事外）於本公司股份或相關股份中擁有記錄

於本公司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須存置之登記冊所載之權益或淡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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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買、贖回或出售本公司上市證券

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及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贖回或出售本

公司之任何上市證券。

本公司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行為守則

本公司已就董事買賣本公司證券採納自訂之一套行為守則（「自訂守則」），該守則之條款之

嚴謹度並不遜於標準守則所載之標準規定。經向本公司所有董事作出特定查詢後，確認本公

司董事於本中期報告所涵蓋之整個會計期間一直遵守標準守則及自訂守則所要求之標準。

本公司有關僱員遵守證券交易之書面指引

本公司已為本公司有關僱員（「有關僱員」）就其買賣本公司證券而確立書面指引（「書面指

引」），其條款之嚴謹度亦不遜於標準守則所載之規定標準。就此目的而言，「有關僱員」包

括因其有關職務或工作而極可能掌握關於本公司或其證券之未公佈股價敏感資料之本公司

任何僱員或本公司任何附屬公司或控股公司之董事或僱員。於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本公司概不知悉任何違反上述書面指引之事件。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包括三名成員，即本公司之三位現任獨立非執行董事。審核委員會已審

閱本公司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綜合中期財務報表，並已討論本

公司之審計、財務及內部監控，以及財務呈報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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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治

董事會認為，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已遵守上市規則附錄14內之企

業管治常規守則（「企業管治守則」）所載之守則條文，惟下列偏離除外：

守則條文第A.2.1條

該守則條文規定，上市發行人之主席及行政總裁之角色應分開且不應由同一人士擔任。劉

松炎先生目前擔任本公司之主席及行政總裁職務，此構成偏離上述企業管治守則之守則條

文。劉松炎先生於生產積層板及印刷線路板行業具有逾30年經驗。董事會相信，擁有一位對

本集團之業務具有深入了解之執行主席以引導董事會成員之間就本集團之發展及規劃進行

討論以及執行本集團之業務策略乃符合本集團之最佳利益。

守則條文第A.4.2條

根據本公司之公司細則（「公司細則」），所有董事須最少每三年輪值退任一次，而任何獲委

任以填補臨時空缺之新董事或作為董事會之新增董事須於彼等獲委任後之首次股東大會上

由股東重選連任。此外，企業管治守則之守則條文第A.4.2條亦規定，所有獲委任以填補臨

時空缺之董事須於彼等獲委任後之首次股東大會上由股東選任，而每名董事（包括按指定

任期獲委任之董事）均須最少每三年輪值退任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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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則條文第A.4.2條（續）

根據上述公司細則及企業管治守則條文，劉松炎先生及Pravith Vaewhongs先生已輪值退任

並已於本公司於二零一零年十一月十九日舉行之股東週年大會（「二零一零年股東週年大

會」）上輪值重選連任。此外，由董事會於截至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委任為本公

司董事之鄧紅梅女士、陳清好女士、項亮先生及謝旭江先生亦已於二零一零年股東週年大會

上退任及重選連任。鄧紅梅女士、陳清好女士、項亮先生及謝旭江先生於二零一零年股東週

年大會上而非於彼等獲委任後於本公司於二零一零年五月二十八日舉行之首次股東大會上

由股東選任之安排偏離企業管治守則之守則條文第A.4.2條及公司細則之條文。作出此安排

之原因為董事會認為，該等四名董事連同上述兩名輪值退任之董事於同一次股東大會（即

二零一零年股東週年大會）上退任及重選連任將可為本公司股東提供更清晰之情況。

守則條文第E.1.2條

該守則條文規定，獨立董事委員會（如有）之主席應於任何以批准關連交易或任何其他須經

獨立股東批准之交易之股東大會上解答問題。於本公司於二零一零年五月二十八日為批准

更新股份發行授權（有關該交易之詳情載於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零年五月十二日之通函內）

而舉行之股東特別大會上，獨立董事委員會成員因該日另有公務而未能出席大會。為處理

對此項守則條文之偏離，大會主席已於大會上宣讀獨立董事委員會有關該交易之推薦建議

以供股東考慮，亦安排公司秘書於大會上解答獨立股東之提問。於該股東大會上，概無股東

提出任何問題。

代表董事會

主席

劉松炎

香港

二零一零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封面
	公司資料
	未經審核之中期業績
	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
	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
	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董事於股份及相關股份之權益及淡倉
	購股權計劃
	董事認購股份或債券之權利
	主要股東於股份及相關股份之權益
	購買、贖回或出售本公司上市證券
	本公司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行為守則
	本公司有關僱員遵守證券交易之書面指引
	審核委員會
	企業管治

